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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生活中需要用到快

递服务的时候越来越多， 我

国每年快递收发量也在持续

增加。

快递多了， 服务纠纷也

随之增多， 其中有不少纠纷

源于寄件人和快递经营企业

对快递内容的认定不一致 ，

导致消费者拒收货物， 纠纷

陷入僵局。

事实上， 这可能是因为

寄件人发货时错发或少发了，

也可能是快递经营企业在运

输中发生损坏或部分丢失了

货物。

此类纠纷的事实往往难

以查清， 主要源于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没有很好地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

根据 《快递暂行条例》，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快

件，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邮政法》 的规定验视内

件， 并作出验视标识。 寄件

人拒绝验视的， 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不得收寄。”

然而， 实际上快递企业

往往追求便捷和效率， 忽视

了 “收寄验视制度”。 此时，

如果寄件人和快递企业对快

递物品产生争议， 就会导致

纠纷。

快递企业如果不建立或

者不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

一旦关于快递物品的具体内

容发生争议， 就应当认可寄

件人在交寄快件时填写的

“寄递物品的名称、 性质、 数

量”。

如果寄件人没有详细填写

这些信息， 也应当对寄递物品

的内容无法确定承担举证不能

的责任， 从而减轻快递企业的

责任。

一旦此类纠纷产生， 建议

当事人与快递企业协商和解 ，

合理分担各自的责任。

如果寄递物品的价值特别

昂贵 ，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

可以请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调解， 或向法院提起快递服务

合同诉讼。

必须注意的是， 普通快递

主要是用来寄送价值一般的物

品。

如果寄件人交寄贵重物品，

应当事先向快递企业声明， 经

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要求寄

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

此外， 如果交寄的是发票

原件 、 合同原件等重要资料 ，

建议选择信誉可靠的快递企业，

而不要贪图便宜选择规模较小

的快递企业。

要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纠纷，

还在于落实 “收寄验视制度”，

这也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2017 年 4 月上海发布的 《关于

促进本市快递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 中就指出： “全面落实收

寄验视制度， 全面实行快件实

名收寄，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设备配置要求， 统筹推

进快件过机安检， 加强快件安

全监管。”

收寄时多一道验视关， 不

但可以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

也可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

“收寄验视”不应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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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企业如果

不建立或者不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 ”，

一旦关于快递物品

的具体内容发生争

议， 就应当认可寄

件人在交寄快件时

填写的 “寄递物品

的名称、 性质、 数

量”。

干股， 通俗来说就是不用

支付相应对价而取得的股权 ，

持有人通常具有某一方面的资

源、 特长或贡献。

在实践中， 给完干股又后

悔的人不在少数。 有些是持有

人心态发生变化， 拿到股份后

就不再对公司运营发展作出贡

献而导致公司后悔； 有些则是

给干股的初衷发生了变化， 导

致给出去的股权不能发挥应有

的激励作用。

那么， 干股怎么给才不后

悔呢？

对此笔者总结的原则是：

首先， 不要轻易给出股权；

其次， 股权不要直接给出， 而

要让对方挣到他应有的份额 ；

最后， 一定要预先设计退出方

案。

下面具体展开说一说。

对于创业者而言， 股权是

最珍贵的， 而偏偏在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一

轮又一轮地出让股权， 在合伙

人、 投资人、 核心团队等各个

角色中寻找平衡。

此时， 如果可以采用替代

的方式， 比如外包交易、 给予

分红权或者虚拟股权， 就尽量

不要实打实地给出股权。

外包交易， 就是将非核心

部分的业务以外包的方式交由

第三方运营， 最大限度降低成

本。

分红权， 就是按照公司的

盈利情况给予分红， 实现激励

目的的同时不损失股权。

虚拟股权， 即通过契约的

方式约定持有虚拟股权的员工

可享有分红， 这些员工不会出

现在工商登记上， 同时没有表

决权， 其虚拟股权也不能转让

和出售。

如果创业者出于商业判断，

认为只能用股权来绑定具有某

一方面资源、 特长或贡献的人

的， 那么也应当尽量贯彻 “不

要给而要挣” 的原则。

美国大学基本上每年都有

新生为加入 “兄弟会” 组织而

发生意外， 有的入会仪式极其

残酷， 包括挨打、 挨冻、 挨渴、

吃难以下咽的食物 、 “活埋 ”

等等， 但每年仍然有很多新生

趋之若鹜， 尽管权威机构用一

系列方式进行打压， 仍然不起

作用。

通过这些方式入会后， 鲜

少有中途愿意退出的。

心理学家研究后发现： 费尽

周折才得到某样东西的人， 比轻

轻松松就得到的人， 对这件东西

往往更为珍视。

换句话说， 这个入会资格是

靠自己挣回来的， 而不完全是别

人给予的， 会让入会的人更加珍

视自己的会员身份。

同样地， 一家公司的干股如

果只是简单地给予， 而没有附加

任何限制或条件， 很可能被认为

是无足轻重的； 但如果是持股人

靠自己挣到的呢 ？ 通常情况下 ，

他们会倍加珍惜。

那么， 怎样才能获得产生挣

的感觉呢？ 这可以通过设置获得

股权的条件来实现 ， 另外 ， 有

可能的话， 还可以设置为分期授

予。

打个比方， 创业公司从一家

大企业找来一位人才， 承诺给其

10%的股权， 但这个人才在原来

的企业是人才， 换了平台是否仍

然能发挥才干也很难说。

此时， 股权给还是要给， 只

不过需要设定附加条件， 比如做

出一定的业绩、 研发出某一产品

等等， 并且将 10%的股权分 3 年

或 4 年授予 ， 既给予了考察期 ，

又能持续激励。

在给予股权的同时， 企业家

还应预先设计退出方案。

“得到 ” 的创始人罗振宇 、

脱不花、 青衣快刀在合作之初就

说好， 谁不再能对公司作出贡献

的， 谁就无条件退出。

创业本质上和婚姻有点相似，

都是通过一纸合约来维系的人与

人的关系。

如果幸运， 可以一起走到最

后； 但如果发生某些情形， 无法

走到最后， 也要提前约定好退出

方案。

比如可以约定， 引进的人才

在某个时间点之前还不能研发出

产品或达到某种业绩， 需要无条

件退出。

此外， 还可以约定股权回购

事宜。

合作几年后， 引进的人才因

为自身原因提出离职或因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 （如违反竞业禁

止条款 、 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等 ）

被动离职， 股权回购可以根据不

同的情形约定不同的回购价格。

干股给得开开心心， 退股退

得体体面面， 这才是合作的应有

之义。

“干股”应该怎么给

□上海明迈

律师事务所

严绿臆

干股给得开开

心心， 退股退得体

体面面， 这才是合

作的应有之义。

近些年我在执业中发现，

离婚案件中闪婚闪离的确实有

所增多。 爱得轰轰烈烈， 分得

撕心裂肺的大有人在。

在诉讼中， 法院判决离婚

的标准是 “感情确已破裂 ”，

相关法律罗列了五种情形： 重

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

暴力或者虐待 、 遗弃家庭成

员；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 ；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

年；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情形。 若无上述情形， 一般法

院会给双方一次和好的机会，

第一次诉讼不予判离。

闪婚闪离虽经历的时间

短， 但感情也是错综复杂的。

我曾经办理过一起离婚案件，

小两口婚后住在女方父母家，

老人体谅女儿女婿每天上班辛

苦， 下班后不用小夫妻做饭洗

碗， 连小夫妻的衣服也是女方

父母洗的， 没多久女方怀孕，

却发现男方出轨。 男方起初还

充满悔意， 写下了保证书， 但

心理上却是渐行渐远， 后来甚

至离家不回。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男

方还将其为婚外情女友庆祝生

日的照片放到自己的微博上，

仿佛自己没有家庭一样。 就在

这样揪心的日子中， 女方度过

了怀胎十月， 生下了漂亮可爱

的女儿， 但是男方却拒绝来看

望刚出世的女儿。

女方实在忍无可忍最终起

诉到了法院， 要求离婚。 但是

在诉至法院经过调解阶段后，

女方却提出撤回起诉， 理由是

不能轻易放手让男方和 “小

三” 好过。

作为旁观者当然体谅她的

不甘心， 但是这样的决定无疑

也是在消耗自己的人生。

在闪婚的情形下， 彩礼纠

纷也是常常出现的。

根据相关法律 ， 当事人

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 ，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

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的；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3.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 2、 3 项规定， 应

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离婚中， 最受伤的无疑是

孩子， 在家庭破碎的情况下还

要面对父母的选择， 若父母双

方都为孩子考虑而争着抚养，

也算是对孩子的弥补。 但是我

曾接受一对闪婚闪离小夫妻的

咨询， 双方是奉子成婚， 孩子

出生没多久就闹离婚， 而且双

方都不要孩子， 怕影响将来的

生活， 所以无法达成协议。 女

方还问我： 是否孩子两周岁之

内多数会判给女方？ 如果是这

样， 她打算等一等再离婚……

面对这样的咨询， 实在是

让人伤心感慨。

男女双方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走到一起， 婚姻是爱情最

好的归宿。 如果实在无法继续

相伴， 也要尽可能做到好聚好

散， 将互相伤害减到最低。

“闪婚”与“闪离”

男女双方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走

到一起， 婚姻是爱

情最好的归宿。 如

果实在无法继续相

伴， 也要尽可能做

到好聚好散， 将互

相伤害减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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